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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3_80_8A_c47_595980.htm (三)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的规定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自2006年9月8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

下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

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股权并购”).或者

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

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

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以下称“

资产并购”)。 1.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原则。外国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应遵守中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遵循

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造成过度集中

、排除或限制竞争，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不得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应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投资者资格的要求及产

业、土地、环保等政策。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

允许外国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产业，并购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

持有企业的全部股权.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该产

业的企业被并购后，仍应由中方在企业中占控股或相对控股

地位.禁止外国投资者经营的产业，外国投资者不得并购从事

该产业的企业。被并购境内企业原有所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

应符合有关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

调整。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



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的，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

规定。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应当按

照中国税法规定纳税，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外国投资者并

购境内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应遵守中国有关外汇管理的

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时向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各项外汇核准、

登记、备案及变更手续。 2.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程序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照有关

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

登记。如果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还应根据《外国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审批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审批机关”)，登记管理机

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地方

工商行政管理局，外汇管理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

管理局或其分支机构。 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属于应由商务部审批的特定类型

或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省级审批机关应将申请文件转报

商务部审批，商务部依法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境内公司、企

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

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

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

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

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

部进行申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

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



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

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3.关于外国投

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外国投资者

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

的，该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

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低于25%的，除法律

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该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其举借外债按照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有关规定办

理。审批机关向其颁发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字样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下称“批准证书”)。登记管理机关

、外汇管理机关分别向其颁发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字

样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和外汇登记证。 境内公司、企业

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

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

资企业待遇，但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

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

例达到25%以上的除外。根据该款所述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

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

出资比例高于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4.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的要求。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并购后所设

外商投资企业承继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外国投资

者资产并购的，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承担其原有的债权和债

务。外国投资者、被并购境内企业、债权人及其他当事人可

以对被并购境内企业的债权债务的处置另行达成协议，但是

该协议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债权债务的处

置协议应报送审批机关。 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应当在投资者



向审批机关报送申请文件之前至少15日，向债权人发出通知

书，并在全国发行的省级以上报纸上发布公告。并购当事人

应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股权价值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

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并购当事人可以约定在中国

境内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应采用国际通行的

评估方法。禁止以明显低于评估结果的价格转让股权或出售

资产，变相向境外转移资本。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导

致以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股权变更或国有资产产权转移时，

应当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并购当事人应对并购各

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说明，如果有两方属于同一个实际

控制人，则当事人应向审批机关披露其实际控制人，并就并

购目的和评估结果是否符合市场公允价值进行解释。当事人

不得以信托、代持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